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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修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已于2016年8月15日起开始施行。新《办法》在办证程序、审批权限、企业申请办证的资质、备案、档案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调整，这些调整将对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就上述几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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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农业部2016年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8月15日起开始施行。新《办法》在内容上作了大量的修改与调整，笔者作为一名种子管理人员，通过对新《办法》的学习，将其中改动较大的部分进行了归纳，与各位同行一起交流学习。
1  简化办证程序，提高企业办证效率

1.1  “两证”合一
根据新《种子法》第五章的规定，种子生产、经营将不再分别发证，只发放一个许可证，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只申办一个许可证，减少了企业的人力、物力、时间等各种办证成本，同时也简化了行政审批。
1.2  设立副证
    新《办法》第十七条：“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设主、副证。主证注明许可证编号、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范围等信息，副证注明生产种子的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及审定(登记)编号、种子生产地点等内容。”我国的杂交制种企业多数是异地制种，而且制种基地地点变化频繁；企业生产的品种也随着品种的更新换代和销售形势而不断变化。因此，方便快捷的副证变更程序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新《办法》第十九条，申请人如需变更副证载明的品种、地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办法》规定，原发证机关当场就予以变更登记。显然，新《办法》的出台，不仅节约了行政资源，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更方便了企业。
1.3  审批权限下放，实行分级审核、核发

新《办法》第十三条，将育繁推一体化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将常规作物原种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这对申请办证的企业来讲，简化了办证流程，缩短了办证时间，使其能尽快的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农业部及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来讲，则大幅减少了行政审批量。
2  降低企业注册门槛，突出强调科研创新能力
为落实国务院的行政审批改革要求，新《办法》取消了对企业注册资金、固定资产的具体要求。但是新《办法》对申请企业自有品种的要求更严苛，新《办法》第七条第五款规定：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企业，应“具有1个以上与申请作物类别相应的审定品种”。笔者对该规定的理解是企业要有自己选育的审定品种或与品种选育单位签订独家生产经营协议的审定品种；第八条第五款规定：生产经营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企业，应“具有自育品种或作为第一选育人的审定品种1个以上，或者合作选育的审定品种2个以上，或者受让品种权的品种3个以上”；第九条第五款规定：申请育繁推一体化的办证企业应“具有相应作物的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种3个以上，或者省级审定品种6个以上，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2个和省级审定品种3个以上，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1个和省级审定品种5个以上”。该规定明确了企业要有通过审定的自育品种或作为第一育种者选育的审定品种才符合上述规定，很显然，独家买断的不在此列。此外，新《办法》对申请育繁推一体化的办证企业，对育种基地、科研投入、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论是对企业自有品种的要求，还是对企业科研投入的要求，都不难发现，今后自主知识产权在所有办证条件中所占的权重将大幅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在现代种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日益凸显。新《办法》的出台必将激发和促进种业企业的自主创新，对促进种业繁荣有着深远的意义。
3  备案、档案制度更加完善

多年来，种子质量监管一直是种子管理工作的难点，而抓好种子生产基地和种子销售渠道的种子质量是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目前，在种子生产环节，我国种子企业绝大多数是通过“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繁制种活动。在种子销售环节，种子经销门店和销售渠道多而杂。原《种子法》没有对种子委托生产、委托代销和经销门店作相应的规范，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监管漏洞，从事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活动，严重干扰种子市场正常秩序。
为了打击和遏制制售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新《种子法》建立了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制度。新《办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书面委托代销种子和书面委托生产种子等四类常见的种子生产经营主体，应向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对每一类生产经营主体的备案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并附了农业部统一的样表。另外，中国种业信息网新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统已上线，提供在线申报和网上备案，为备案制度的实际执行提供了可操作性。备案制度的施行有利于引导种子生产经营主体诚信经营，切实把好种子生产经营主体市场准入关和风险控制关，保障农民的用种安全。
种子生产经营档案是对种子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真实记录，《种子法》第三十六条对此作了详细规定。新《办法》第二十五条对种子田间生产、加工包装、销售流通等环节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对档案和种子样品的保存期限以及档案需要记载的信息均作了详细说明。该条款突出强调了两方面：一是要求保证种子可追溯，二是要求保存种子样品。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建立有利于掌握种子企业生产、加工、包装、销售全过程的信息，强化了许可事中事后监管，为实现可追溯管理奠定了基础。
4  对某些概念的定义更准确
4.1  农民自留种出售、串换的界定
从长远来看，农民自留种串换对保持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鉴于此，新《种子法》第三十七条：“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新《办法》第二十一条对农民个人、串换区域、串换数量等概念均作了严格的定义，对农民自留种串换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
4.2  种子生产经营有效区域的界定
新《办法》第十八条对“种子生产经营有效区域”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种子生产地点和种子销售活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限制”。在以往涉及到“有效区域”的种子案件中，对“有效区域”的理解，直接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判断。特别是在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以外生产、销售种子的，给种子生产经营者和种子管理部门造成极大的困扰。新《办法》的出台，彻底解决了对“有效区域”这一概念因人而异，认知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打破种子销售环节中的地方保护和地方封锁，加快优良品种在全国适宜生态区域的推广步伐。
以上为新《办法》修改和调整幅度较大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细则和条款都做了相应的修改。相信各级种子管理部门只要严格执行新《办法》，必将会提高对种子生产经营主体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推进我国现代种业健康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邬荣世.关于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体会与探讨.中国种业,2013(4):42-43

[2]刘月平.浅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对促进种业发展的作用.现代农村科技,2012(5):72

[3]马彦平.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亮相解读新《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北京农业,2011(10):16-19

[4]李燕,彭汉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解读.江苏农业经济,2013(03):70-71


